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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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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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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柯利达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4

年度暨

2025

年第一季度业绩说明会

召开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苏州柯利达装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5月19日（星期一）上午10:00-11:

00，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com/）以网络互动方式召开了公

司2024年度暨2025年第一季度业绩说明会，现将有关情况告知如下：

一、本次说明会召开情况

公司于2025年5月10日披露了《关于召开2024年度暨2025年第一季度业绩说明会的公告》（公告

编号：2025-033），于2025年5月19日（星期一）上午 10：00-11：00�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

心（http://roadshow.sseinfo.com/）以网络互动方式召开了公司2024年度暨2025年第一季度业绩

说明会。公司董事长顾益明先生，总经理鲁崇明先生、董事会秘书何利民先生、财务总监孙振华先生、独

立董事黄鹏先生参加了本次说明会，与投资者进行互动交流和沟通，就投资者关注的问题在信息披露

允许的范围内进行了答复。

二、本次说明会投资者提出的主要问题及公司回复情况

公司现就本次说明会上投资者关注的主要问题及答复整理如下：

问题一、请问董事长，公司的股价走势如何？

答复：尊敬的投资者，您好！ 二级市场股票价格由多重因素影响，包括市场行情变化、政策、行业发

展趋势、公司自身发展以及投资者对公司未来发展的预期等多种因素。 公司会密切关注公司股票二级

市场的走势，努力提升经营能力，维持有利因素对股价的积极影响。 感谢您的支持和关注！

问题二、请问董事长，今年有哪些项目可以贡献收入和利润？

答复：尊敬的投资者，您好！ 公司2024年度根据项目进度回款较大的项目包括：苏州当代美术馆项

目幕墙工程一标段、苏州太湖科学城南大教育园区项目北大楼建筑风貌楼群、江苏（苏州）白洋湾口岸

-联检服务中心项目装修工程、苏州市独墅湖医院二期项目幕墙及亮化工程等多个项目。公司所在建筑

装饰行业，从项目招投标到施工完成一般需要较长的时间，项目回款也是根据项目实际进度来确定。感

谢您的支持和关注！

问题三、请问董事长，公司最新股东人数?

答复：尊敬的投资者，您好！截止2025年3月31日，公司的股东人数为10,646户。公司每季度末的股

东人数都披露于定期报告中，请注意查阅。如您需查询其他时点的股东人数，请提供证明您持有公司股

份的书面文件，联系电话0512-68257827，邮箱zqb@kldzs.com，公司经核实股东身份后将告知。 感谢

您对公司的关注。

三、其他事项

本次说明会的详细情况， 投资者可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

sseinfo.com/）进行查看。 感谢各位投资者积极参与本次说明会，公司对长期以来关注、支持公司发展

的广大投资者表示衷心感谢。

特此公告。

苏州柯利达装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五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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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州银河世纪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5月19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常州银河世纪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一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的

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42

普通股股东人数 42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86,086,126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86,086,126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67.6936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67.6936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董事长杨森茂先生主持，会议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进行表

决。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股东大

会议事规则》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8人，出席8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公司董事会秘书李福承先生出席本次会议，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

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85,822,396 99.6936 230,597 0.2679 33,133 0.0385

2、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

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85,822,396 99.6936 230,597 0.2679 33,133 0.0385

3、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

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85,822,396 99.6936 230,597 0.2679 33,133 0.0385

4、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

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85,822,396 99.6936 230,597 0.2679 33,133 0.0385

5、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

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85,822,396 99.6936 230,597 0.2679 33,133 0.0385

6、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

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85,822,396 99.6936 230,597 0.2679 33,133 0.0385

7、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监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85,822,396 99.6936 230,597 0.2679 33,133 0.0385

8、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

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85,852,396 99.7285 200,597 0.2330 33,133 0.0385

9、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度申请银行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

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85,852,396 99.7285 200,597 0.2330 33,133 0.0385

10、议案名称：关于续聘2025年度外部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

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85,822,396 99.6936 230,597 0.2679 33,133 0.0385

11、议案名称：关于调整2023年、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股票来源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

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85,816,696 99.6870 236,297 0.2745 33,133 0.0385

（二）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6

关于 2025年度

董事薪酬方案

的议案

136,864 34.1653 230,597 57.5638 33,133 8.2710

8

关于 2024年度

利润分配预案

的议案

166,864 41.6541 200,597 50.0749 33,133 8.2710

10

关于续聘 2025

年度外部审计

机构的议案

136,864 34.1653 230,597 57.5638 33,133 8.2710

11

关于调整 2023

年、2024年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

划股票来源的

议案

131,164 32.7424 236,297 58.9867 33,133 8.2710

注：上表中尾数差异系四舍五入所致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议案 6、议案 8、议案 10、议案 11�进行了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

2、议案11为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

上通过；其他议案为普通决议议案，已获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过半数

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国浩律师（南京）事务所

律师：李文君、柏德凡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上市公司

股东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和会议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

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常州银河世纪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0日

证券代码：

000948

证券简称：南天信息 公告编号：

2025-027

云南南天电子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没有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5月19日（星期一）下午14:30

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5月19日上午9:

15至9:25、9:30至11:30、下午13:00至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

具体时间为2025年5月19日上午9:15至2025年5月19日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3、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昆明市环城东路455号本公司三楼会议室

4、会议召集人：本公司第九届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徐宏灿先生

6、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出席本次年度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440名，代表股份数141,374,35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35.9167%。

其中，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4名， 代表股份数138,700,840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35.2374%；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436名，代表股份数2,673,510股，占公司总股本0.6792%。

2、中小股东（指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

以外的其他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出席本次年度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理人437名，代表股份数2,563,610股，占公司总股本

的0.6513%。

其中， 出席现场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理人2名， 代表股份数70,100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0.0178%；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435名，代表股份数2,493,51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6335%。

3、公司董事、监事，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出席了会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以现场记名投票表决和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审议了以下议案：

（一）《南天信息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141,250,778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数的99.9126%；反对81,572股，占出席

会议有效表决权股数的0.0577%；弃权42,0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数的0.0297%。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2,440,03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5.1798%；反对

81,57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1819%；弃权42,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6383%。

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二）《南天信息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141,248,078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数的99.9107%；反对84,272股，占出席

会议有效表决权股数的0.0596%；弃权42,0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数的0.0297%。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2,437,33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5.0744%；反对

84,27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2872%；弃权42,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6383%。

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三）《南天信息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141,247,678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数的99.9104%；反对93,872股，占出席

会议有效表决权股数的0.0664%；弃权32,8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数的0.0232%。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2,436,93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5.0588%；反对

93,87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6617%；弃权32,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2794%。

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四）《南天信息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表决情况：同意141,241,678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数的99.9062%；反对103,272股，占出

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数的0.0730%；弃权29,4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数的0.0208%。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2,430,93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4.8248%；反对

103,27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0284%；弃权29,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1.1468%。

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五）《南天信息2024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表决情况：同意141,252,578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数的99.9139%；反对81,372股，占出席

会议有效表决权股数的0.0576%；弃权40,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

决权股数的0.0286%。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2,441,83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5.2500%；反对

81,37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1741%；弃权40,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5759%。

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六）《关于南天信息董事薪酬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141,039,578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数的99.8904%；反对110,872股，占出

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数的0.0785%；弃权43,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股数的0.0311%。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2,408,83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3.9627%；反对

110,87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3248%；弃权43,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7124%。

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七）《关于南天信息监事薪酬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141,218,278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数的99.8896%；反对111,372股，占出

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数的0.0788%；弃权44,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100股），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股数的0.0316%。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2,407,53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3.9120%；反对

111,37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3443%；弃权44,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1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7436%。

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八）《南天信息关于向银行申请授信额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140,957,387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数的99.7051%；反对377,763股，占出

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数的0.2672%；弃权39,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100股），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股数的0.0277%。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2,146,64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3.7353%；反对

377,76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4.7356%；弃权39,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

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5291%。

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九）《南天信息未来三年（2025-2027年）股东分红回报规划》；

表决情况：同意141,234,678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数的99.9012%；反对89,972股，占出席

会议有效表决权股数的0.0636%；弃权49,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1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股数的0.0352%。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2,423,93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4.5517%；反对

89,97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5096%；弃权49,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1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9387%。

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十）《关于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三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未成就暨回购注销部分

限制性股票及调整回购价格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139,665,31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数的99.8973%；反对92,490股，占出席

会议有效表决权股数的0.0662%；弃权51,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1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股数的0.0365%。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1,034,57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7.8124%；反对

92,49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8504%；弃权51,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1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3373%。

表决结果：审议通过（该项议案已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十一）《关于修改〈南天信息章程〉部分条款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141,229,878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数的99.8978%；反对81,872股，占出席

会议有效表决权股数的0.0579%；弃权62,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1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股数的0.0443%。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2,419,13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4.3645%；反对

81,87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1936%；弃权62,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1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4419%。

表决结果：审议通过（该项议案已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公司各位独立董事在本次年度股东大会上进行了2024年度述职。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德恒（昆明）律师事务所

（二）律师姓名：刘革、杨杰群

（三）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出席会议的股东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

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所通过的各项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一）南天信息202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二）南天信息2024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

云南南天电子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五年五月十九日

证券代码：

000948

证券简称：南天信息 公告编号：

2025-028

云南南天电子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减少注

册资本暨通知债权人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云南南天电子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4月27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

第十八次会议和第九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三个解

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未成就暨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及调整回购价格的议案》。 2025年5月19日，

公司召开2024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上述议案。 鉴于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

第三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未成就，需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3,628,560股；2名激励对象因组织安

排调离公司且目前已不在公司任职，需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93,000股，1名激励对象因个人原因离职，

不再具备激励对象资格，需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7,491股。 综上，公司将回购注销上述人员已获授但尚

未解除限售的共计3,729,051股限制性股票。 本次限制性股票的回购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 具体

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4月29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于2021年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三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未成就暨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并调整回购

价格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24）。

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将终止，公司总股本将由393,617,825股

变更为389,888,774股。

公司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将涉及注册资本减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

法规的有关规定，公司特此通知债权人，债权人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四十五日内，有权要求本公司清偿

债务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债权人如未在规定期限内行使上述权利的，不会因此影响其债权的有效性，

公司将根据原债权文件的约定继续履行相关债务（义务），并按照法定程序继续实施本次回购注销事

宜。

公司各债权人如要求本公司清偿债务或提供相应担保的，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

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向本公司提出书面要求，并随附有关证明文件。 债权申报具体如下：

1、债权申报时间：2025年5月20日至2025年7月3日（工作日上午9:00一11:30，下午13:30一17:

30）。

2、债权申报登记地点：云南省昆明市盘龙区环城东路455号

3、联系人：云南南天电子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4、联系电话：0871-68279182、63366327

5、传真：0871-63317397

特此公告。

云南南天电子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五年五月十九日

证券代码：

000908

证券简称：

*ST

景峰 公告编号：

2025-044

湖南景峰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提议增加股东大会临时提案

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湖南景峰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景峰医药” ）董事会于2025年5月16日收到股

东平江县国有资产事务中心（以下简称“平江国资” ）出具的《关于提出湖南景峰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度股东大会临时提案的告知函》，平江国资提议公司董事会将《关于选举刘树林为景峰医药第

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提交至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的规定，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百分之一

以上股份的股东，可以在股东大会会议召开十日前提出临时提案并书面提交董事会。 董事会应当在收

到提案后二日内通知其他股东，并将该临时提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经核查，截至临时提案提出之日，

股东平江国资持有公司股份11,083,369股，占总股本的1.26%，具有提出临时提案的资格，且该临时提

案属于股东大会的职权范围，具有明确的议题和具体决议事项，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

公司股东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公司董事会同意将该临时提案提交至公司2024年度股

东大会审议。同时，经自查，公司第八届董事会拟聘董事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董事人数总计未超

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一、临时提案的主要内容

提案名称：《关于选举刘树林为景峰医药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根据《公司章程》规定，董事会由9名董事组成，景峰医药目前在任董事共8名，为进一步完善公司

的内部治理结构，维护股东利益，平江国资提议选举刘树林先生为景峰医药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候选人，任期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八届董事会换届之日止。

刘树林简历及基本情况如下：

（1）刘树林，男，1976年出生，中共党员，制药工程正高级工程师。 1998年毕业于河北工业大学化

工工艺专业，天津大学工商管理硕士。先后历任华北制药河北华日药业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华北制药河

北华民药业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华北制药股份有限公司新制剂分厂党委书记、厂长；华北制药股份有限

公司北元分厂厂长；石药集团控股有限公司副总裁兼第一制造中心总裁、总计划调度中心总经理等职

务；现任上海景峰制药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总经理、景峰医药营销中心总经理。 曾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

奖一项、河北省科技进步二等奖一项、石家庄市科技进步一等奖一项。 刘树林先生未在景峰医药5％以

上股东、景峰医药实际控制人所控制的单位工作。

（2）刘树林不存在不得被提名为董事的情形，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

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3.2.2条第一款规定的不得被提名为董事的情形，符合法律、行政法规、部门

规章、规范性文件、《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其他业务规则和《公司章程》等要求的任职资

格。

（3）刘树林与公司或其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与持有景峰医药5％以上股份的

股东及其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与景峰医药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4）截至目前，刘树林未持有景峰医药股份。

（5）刘树林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

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

（6）刘树林不存在失信行为。

二、备查文件

《关于提出湖南景峰医药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临时提案的告知函》

特此公告

湖南景峰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0日

证券代码：

000908

证券简称：

*ST

景峰 公告编号：

2025-045

湖南景峰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4

年度股东大会增加临时提案

暨股东大会补充通知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湖南景峰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景峰医药” ）于2025年4月29日在《中国证券

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披露了《关于召开2024年度股东大会的通

知》（公告编号：2025-034），公司定于2025年5月28日召开2024年度股东大会。

2025年5月17日，公司董事会收到平江县国有资产事务中心（以下简称“平江国资” ）出具的《关

于提出湖南景峰医药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临时提案的告知函》： 平江国资作为持有公司

1.26%股份的股东，提出《关于选举刘树林为景峰医药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的临时

提案，平江国资提议景峰医药董事会将该临时提案提交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提案内容详见公

司同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关于股东提议增加股东大会临时提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44）。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的规定，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百分之一

以上股份的股东，可以在股东大会会议召开十日前提出临时提案并书面提交董事会。 董事会应当在收

到提案后二日内通知其他股东，并将该临时提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经核查，截至临时提案提出之日，

股东平江国资持有公司股份11,083,369股，占总股本的1.26%，具有提出临时提案的资格，且该临时提

案属于股东大会的职权范围，具有明确的议题和具体决议事项，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

公司股东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公司董事会同意将该临时提案提交公司2024年度股东

大会审议。

除增加上述临时提案事项外，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通知列明的其他事项不变。 本次股东大会会

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更新后的2024年度股东大会的会议通知如下：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一）股东大会届次：2024年度股东大会。

（二）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 董事会已审议通过了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议案，本

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三）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公司董事会认为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

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会网

络投票实施细则》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四）会议的召开日期、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5月28日（星期三）14:3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5月28日9:15-9:

25，9:30-11:30和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5月28日9:15-15:00。

（五）会议的召开方式：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

联网投票系统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公司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

使表决权。 同一表决权只能选择现场或网络表决方式中的一种。

（六）会议的股权登记日：2025年5月22日。

（七）出席对象：

1、在股权登记日持有公司股份的普通股股东或其代理人；

本次股东大会的股权登记日为2025年5月22日， 于股权登记日2025年5月22日下午收市后在中国

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以以书面

形式委托（书面授权委托书详见附件1）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

东。

2、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3、公司聘请的中介机构代表等。

（八）现场会议地点：湖南省常德经济技术开发区樟木桥街道双岗社区桃林路661号双创大厦18楼

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一）审议事项

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

该列打勾的栏目可以投票

100 总议案：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所有提案 √

非累积投票提案

1.00 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

2.00 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

3.00 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

4.00 2024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 √

5.00 2024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

6.00

关于公司及所属子公司2025年度申请综合授信并提供相应

担保的议案

√

7.00

关于选举刘树林为景峰医药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

人的议案

√

说明：1、上述提案中第4、6项提案属于涉及影响中小投资者利益的重大事项，公司将对中小投资者

的表决单独计票，并将结果在202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中单独列示。 中小投资者是指除单独或合计

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及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外的股东。

2、公司独立董事将在本次年度股东大会上进行述职，述职文件详见公司于2025年4月29日在巨潮

资讯网上披露的公司独立董事提交的《2024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二）披露情况

除股东临时提案以外的议案已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第八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

审议，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4月29日在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相关信息。

三、现场会议登记方法

（一）股东登记方法

法人股东登记时应提供加盖公章的营业执照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法定代表人的身份

证复印件、持股凭证；如委托代理人出席，则还应提供委托书、出席人的身份证明、出席人身份证复印件

和持股凭证；

自然人股东登记时应提供本人的身份证复印件、持股凭证；如果委托代理人出席，则还应提供委托

书、代理人身份证复印件；

（二）登记方式：股东可以现场、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采用信函或传真形式登记的，请进行电话

确认）；

（三）登记地点：湖南省常德经济技术开发区樟木桥街道双岗社区桃林路661号双创大厦湖南景峰

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四）登记时间：截至2025年5月26日17:00。

四、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本次股东大会向全体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公司股东可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

和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参加网络投票，网络投票具体操作流程详见附件2。

五、其他事项

（一）会议费用：

本次会议会期半天，出席会议者食宿、交通等费用自理

（二）会议联系方式：

联系地址： 湖南省常德经济技术开发区樟木桥街道双岗社区桃林路661号双创大厦湖南景峰医药

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陈敏、丛爱飞

电话/传真：0736-7320908

电子邮箱：ir@jfzhiyao.com

六、备查文件

1、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

3、《关于提出湖南景峰医药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临时提案的告知函》。

特此公告

湖南景峰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0日

附件1：

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公司/（本人）出席湖南景峰医药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5月28日

召开的2024年度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并按下列授权代为行使表决权，签署相关会议文件。

委托人姓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持有上市公司股份的性质：

委托人证券账户卡号码：

委托人持股数：

受托人姓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签名： 委托书签发日期： 年 月 日

（注：委托人为法人的，应当加盖单位印章；本授权委托书复印件有效）

委托人对下述提案表决如下（请在相应的表决意见项下划“√” ，并按照下列指示就下列议案投

票，如没有做出指示，代理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表决）

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 同意 反对 弃权

该列打勾的栏目可

以投票

100 总议案：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所有提案 √

非累积投票提案

1.00 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

2.00 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

3.00 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

4.00 2024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 √

5.00 2024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

6.00

关于公司及所属子公司2025年度申请综合授信并提供

相应担保的议案

√

7.00

关于选举刘树林为景峰医药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候选人的议案

√

附件2：

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一、网络投票的程序

1、普通股的投票代码与投票简称：投票代码为“360908” ，投票简称为“景峰投票” 。

2、填报表决意见或选举票数

对于非累积投票议案，填报表决意见：同意、反对、弃权。

3、股东对总议案进行投票，视为对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其他所有提案表达相同意见。

股东对总议案与具体提案重复投票时，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如股东先对具体提案投票表决，再

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则以已投票表决的具体提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其他未表决的提案以总议案的表决

意见为准；如先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再对具体提案投票表决，则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二、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1、投票时间：2025年5月28日的交易时间，即9:15-9:25，9:30-11:30和13:00-15:00。

2、股东可以登录证券公司交易客户端通过交易系统投票。

三、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程序

1、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5月28日9:15至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会网络投票实

施细则》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深交所数字证书” 或“深交所投资者服务密码” 。 具体的身份认

证流程可登录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规则指引栏目查阅。

3、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http://wltp.cninfo.com.cn在规定时间内通过深

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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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临精工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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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否决、增加或变更议案的情况发生；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3、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表决。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2025年4月29日，富临精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以公告形式通知召开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详见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上的公告。本次会议具体召开情况

如下：

1、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2、会议召开方式：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3、会议召开日期和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5年5月19日（星期一）下午14:30；

（2）网络投票时间：2025年5月19日；

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5月19日上午9:15-9:

25，上午9:30-11:30和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5年5月19日9:15-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4、会议地点：四川省绵阳市高端装备制造产业园凤凰中路37号富临精工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王志红先生。

6、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542人， 代表股份546,391,747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4.7401％。

其中： 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11人， 代表股份478,026,857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9.1422％。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531人，代表股份68,364,89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5979％。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535人， 代表股份73,511,418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0193％。

其中： 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4人， 代表股份5,146,528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214％。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531人，代表股份68,364,89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5979％。

3、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会议，公司聘请的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律师对本次股东

大会进行了见证。

二、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1、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545,029,77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507％；反对847,375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551％；弃权514,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74,

5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4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2,149,44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1473％；反对847,

37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527％；弃权514,6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474,5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000％。

该议案为普通议案，已由参加表决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2、审议通过了《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545,026,17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501％；反对849,475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555％；弃权516,09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75,

82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4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2,145,84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1424％；反对849,

47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556％；弃权516,095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475,82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021％。

该议案为普通议案，已由参加表决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3、审议通过了《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545,003,45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459％；反对849,475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555％；弃权538,82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74,

5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8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2,123,12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1115％；反对849,

47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556％；弃权538,82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474,5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330％。

该议案为普通议案，已由参加表决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4、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545,049,79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544％；反对849,475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555％；弃权492,47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75,

82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0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2,169,46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1745％；反对849,

47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556％；弃权492,475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475,82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699％。

该议案为普通议案，已由参加表决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5、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545,036,32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519％；反对864,775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583％；弃权490,6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81,

9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9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2,155,99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1562％；反对864,

77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764％；弃权490,65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481,9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674％。

该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由参加表决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

过。

6、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及其他关联资金往来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545,006,10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464％；反对861,995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578％；弃权523,6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86,

0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5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2,125,77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1151％；反对861,

99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726％；弃权523,65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486,0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123％。

该议案为普通议案，已由参加表决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7、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2025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532,191,697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4011％； 反对13,690,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5055％；弃权510,0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488,3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3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9,311,368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0.6832％； 反对13,

690,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6230％；弃权510,05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88,3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938％。

该议案为普通议案，已由参加表决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8、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非独立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2025年度薪酬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543,868,90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281％；反对974,395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787％；弃权508,4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88,

3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3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2,028,57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9828％；反对974,

39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255％；弃权508,45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488,3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917％。

该议案为普通议案，已由参加表决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关联股东王志红、王军、李鹏程合计持有1,040,000股回避表决。

9、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度独立董事津贴及费用事项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544,903,90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277％；反对968,095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772％；弃权519,7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88,

3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5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2,023,57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9760％；反对968,

09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169％；弃权519,75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488,3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070％。

该议案为普通议案，已由参加表决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10、审议通过了《关于预计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71,434,07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0862％；反对868,175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921％；弃权525,57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85,

8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21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0,456,07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0602％；反对868,

17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083％；弃权525,57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485,8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315％。

该议案为普通议案，已由参加表决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关联股东四川富临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安治富、聂正、聂丹、王志红、阳宇合计持有473,563,931股

回避表决。

11、审议通过了《关于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及提供担保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524,885,41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0639％；反对8,138,455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895％；弃权13,367,87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483,0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446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2,005,088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0.7442％； 反对8,

138,45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0710％；弃权13,367,875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83,0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1848％。

该议案为普通议案，已由参加表决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12、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度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537,728,74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4145％；反对8,139,455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897％；弃权523,5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83,

7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5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4,848,413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8.2154％； 反对8,

139,45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0724％；弃权523,55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83,7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122％。

该议案为普通议案，已由参加表决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13、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注册资本及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544,985,42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426％；反对858,975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572％；弃权547,3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83,

7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0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2,105,09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0869％；反对858,

97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685％；弃权547,35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483,7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446％。

该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由参加表决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

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公司聘请的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并出具如下法律意见：经验证，公司本次

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及会议召集人的

资格均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2、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富临精工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

书》。

特此公告。

富临精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19日


